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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过长工资过低钥

试用期这些糟心事你遇过吗
试用期的本质在于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提供一个野考察期冶,以

便双方决定是否建立长久的劳动关系遥 然而,有的单位却将试用期变成
了自己的违法野保护伞冶,随意延长试用期尧不办理社保尧试用期届满时恶
意将员工辞退噎噎

其实,我国法律对于试用期期限尧工资标准尧劳动关系解除等问题均
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侵犯劳动者权益,终将承担法律责任遥

劳动合同法
相关内容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曰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
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曰三年以上固定
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遥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遥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

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遥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遥 劳动合同仅约

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遥
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

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
标准遥

第二十一条 在试用期中, 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尧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
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遥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
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遥

第三十九条第一项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遥

点评

春节过后,大批劳动者开始寻求工作单位遥 为此,
许多用人单位也纷纷发布招聘启事尧 召开招聘洽谈
会,为本单位增添新鲜血液遥

然而,一些用人单位却自视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
地位, 肆意违反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有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不签订,
有的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却不
缴纳,随意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遥

此外,正像本期案例中所反映的那样,还有一些
用人单位在签订聘用合同时随意延长试用期尧 在试
用期中随意解聘劳动者以及试用期工资过低等,挖空
心思尧绞尽脑汁地牟取不当利益,引起劳动者的不满,
破坏了和谐的劳动关系遥

对于包括试用期违法在内的各种违反劳动合同
法的行为,相关各方决不能听之任之尧任其发展,而应
当积极作为尧携手努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遥

首先, 劳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应当加大宣传尧
监督和执法尧司法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依法用工光荣尧
违法用工可耻,保护劳动者利益光荣尧损害劳动者利
益可耻的氛围,对于那种随意延长试用期尧在试用期
中随意解聘劳动者以及试用期工资过低等各种违反

劳动合同法尧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坚决查处尧毫不
留情,使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
老鼠遥

其次,作为用工主体,任何用人单位都应当把依
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放在核心位置,增强劳动合同法观
念和知识,老老实实尧合法依规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遥同时,劳动者也应当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对于那种
耍小聪明尧想歪点子,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利益建筑在
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基础上的用人单位,坚决予以抵制
并保留相关证据,决不能忍气吞声,给违法者可乘之
机遥 (胡勇)

试用期限约定过长
超过标准应予赔偿

2017年 9月 25日,小张入职某咨询公司,担任人力总监遥
2018年 4月 10日小张离职,后通过仲裁及诉讼程序,要求咨询
公司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遥

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小张此前与咨询公司签订了期限
自 2017年 9月 25日至 2019年 9月 24日的两年期劳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 6个月,2018年 3月 25日转正曰同时约定试用期月
工资标准为 2万元,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 2.5万元遥

诉讼中,小张提交了一份 2018年 3月 25日咨询公司向其
发送的电子邮件,其中载明野我公司曾与您约定了 6个月的试
用期,现试用期已经届满,由于您在试用期期间表现良好,现正
式通知自今日(2018年 3月 25日)起转正,希望您继续努力工
作冶遥

对于这份证据,咨询公司表示予以认可,并且承认与小张
约定的试用期期限超过了法定标准遥 但咨询公司认为,小张作
为人力总监,应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职期间一直没有对试
用期期限提出异议,应视为对 6个月的试用期予以认可,故公司
无需向小张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合
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遥本案中,咨
询公司与小张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两年, 双方之间约定的试
用期却为六个月,显然超过了法定标准,咨询公司的行为属于违
法约定试用期遥

据此,法院判令咨询公司须向小张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
偿金遥

试用工资标准过低
明显违法应补差额

2018年 2月 20日,小王入职某工程公司,担任技术总监遥
2018年 7月小王离职,后通过仲裁及诉讼程序,要求工程公司
支付试用期工资差额遥

审理过程中, 法院查明, 小王与工程公司签订了期限自
2018年 2月 20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
期为 3个月,2018年 5月 20日转正曰同时约定试用期月工资标
准为 8000元,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 1.6万元遥

小王认为,虽然自己在职期间公司一直都按照约定的工资
标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工资,但试用期工资标准过
低,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因此要求公司应支付试用期的工资差
额遥 庭审期间,小王提交了银行流水尧社保缴费记录尧公积金缴
费记录尧个税扣缴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遥

对此,工程公司则认为,自小王入职之日起,公司一直按照
1.6万的月工资标准向小王支付工资, 且试用期工资拆分为两
部分发放,其中 8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剩余 8000元通过现
金方式支付给小王,转正后则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小王
支付工资,但工程公司并未就其主张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遥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王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其主张相互
印证,而工程公司并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遥 法院进而认定,小王的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 8000
元,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 1.6万元遥 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遥如
果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低于转正后工资的 80%,则劳动者有
权要求用人单位以转正后工资标准的 80%为基数补足试用期
工资差额遥 本案中,小王的试用期工资只有转正后工资的 50%,
公司的行为明显违法,须予以补足遥

据此,法院判令工程公司按规定向小王支付试用期的工资
差额遥

试用期无理由解约
举证不能依法赔偿

2017年 7月 17日,小方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广告部
销售总监遥 入职时,小方与科技公司签订了期限达 3年多
的劳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为 6个月,2018年 1月 17日转
正遥 然而,小方入职仅 1个多月,就于 2017年 8月 30日接
到科技公司向其发出的叶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曳遥 公司以
小方不符合试用期录用条件为由,将小方辞退遥

事后,小方通过仲裁及诉讼程序,要求科技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遥 小方认为,科技公司从未告知
其录用条件, 在职期间公司也从未对其作出过相关考核,
自己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 科技公司是违法解除双方劳
动关系遥

科技公司则在庭审时表示, 公司曾经明确向小方告
知了录用条件,并且对小方进行了考核,后经考核认定小
方试用期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 所以公司与小方解除劳
动关系的行为合法, 无需向小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遥

然而, 经法院释明相关举证责任并给予充分举证期
限后, 科技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录用小方时曾明确告知
录用条件, 也未举证证明对小方进行了考核及小方不能
胜任工作的缘由遥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用人单
位据此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时, 应举证证明已经向劳
动者明确告知了具体的录用条件, 并证明劳动者在试用
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遥 否则,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进而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遥
据此, 法院判令科技公司须向小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遥

期望高薪未获满足
符合标准驳回诉求

赵女士于 2017年 4月入职某科技公司从事测试工
作,双方签订了 3年期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 3个月,并
约定月工资标准为 8000元遥 2017年 12月,赵女士提起诉
讼, 要求科技公司按照 1万元的标准支付转正后的工资
差额遥

庭审中,赵女士表示,面试时双方曾经沟通过工资标
准,自己明确向公司表示过月薪不能低于 1万元,现在公
司一直按照试用期的薪资标准支付工资,显然违法,据此
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遥

对此,科技公司辩称,面试时劳动者有提出薪资期望
值的权利,但是最终的薪资标准仍需要由双方协商确定遥
对于赵女士, 公司经过研究决定, 提供 8000元每月的薪
资,虽然约定有试用期,但试用期薪资与转正后薪资一致,
这一点赵女士是知情的, 双方在劳动合同书中也均有明
确约定遥 因此,赵女士在离职后要求公司按照 1万元的标
准补发工资,没有依据遥

法院审理后认为, 法律规定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不得
低于转正后月工资标准的 80%, 但并不禁止用人单位与
动者约定试用期与转正后采用同一工资标准, 只要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试用期工资标准等于或者高于转正
后工资标准的 80%, 且不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就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遥据此,法院认定赵女
士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与试用期工资标准一致, 均为 8000
元,判决驳回了赵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遥


